人事室重要通知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3月24日北市教人字第10333094100號函核定「臺北市103學年度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遷調甄聘作業流程表」，其中103年4月16日至5月15日為各校高、國中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、4月25日起為國中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。

二、本校教師（含高、國中教師）有意願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；國中教師有意願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者，請於103年4月3日下班前填妥下列申請資料送本室(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)，俾提教評會審議之參考（已申請市內介聘者，不得再申請他縣市介聘）。

三、各縣市為因應少子化趨勢，各級學校減班係普遍現象，請教師於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時審慎擇定。
此致

本校教師           

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

申請□介聘市內他校

□介聘他縣市服務(國中部教師)

人事室敬啟103.04.01

人事室重要通知，請儘速張貼公告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4月8日北市教人字第10036280900號函有關辦理100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及100年3月29日本校99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前經調查本校教師（含高、國中教師）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意願，均無人提出申請，依前述教評會決議：俟市府教育局正式函文到校後再次公告周知，爰請張貼公告教師同仁，如有意願者請於100年4月13日前通知本室，俾再次召開教評會併為審議之參考。

此致

本校各處室（含各教師辦公室）           

人事室敬啟100.4.11

人事室重要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3月8日北市教人字第10034152000號函定「臺北市100學年度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遷調甄聘作業流程表」，其中100年4月20日至5月11日為各校高、國中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、5月下旬為國中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。

二、本校教師（含高、國中教師）有意願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；國中教師有意願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者，請於100年3月18日前填送本室，俾提教評會審議之參考（已申請市內介聘者，不得再申請他縣市介聘）。

此致

本校教師           

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
    申請□介聘市內他校

□介聘他縣市服務(國中部教師)
通      知

一、有關臺北市立各級學校100年2月11日調整放假並於同年月19日補行上班乙案。

二、市府教育局100年1月17日北市教秘字第10033408600號函略以，有關99學年度第2學期延後開學日與補課日期，經教育部召開會議決議：100年2月11日調整放假，100年2月14日開學，100年2月19日補行上班、上課，爰臺北市立各級學校職員（含兼任行政教師）於100年2月11日（星期五）調整放假，並於100年2月19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（1日）。
此致

各處室

   人事室敬啟    100年2月9日

通  知       於99年11月16日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11月12日函轉教育部辦理有關100學年度國（公）立高級中學教師介聘作業一案。

二、本校高中部教師如有意願申請，請於11月17日前填送本室（未依限填送者視同無意願），俾提教評會審議。如經教評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

此請
本校高中部教師       □參加介聘（擇一v選）

□不參加介聘               

 簽名：
通     知      於99年10月25日
一、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99年度臺北教育１１１標竿學校認證複審事宜，訂於99年10月27日上午到校實地訪視，進行書面佐證資料審閱，與學生、教師、家長及行政人員座談。
二、訪視當天，除特殊因素外，請同仁勿請假並留在辦公室靜候通知。

此請
全體教職員工

通     知    於99年7月 1日

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，訂於99年7月3日上午10時30分假本校活動中心舉行，請同仁務必參加（因事應請假1天）。會後辦理期末歡送退休人員及敬師餐會供同仁享用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

人事室
一、臺北市98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校務評鑑，本校訂於99年6月3-4日舉行二天，訪視人員計有評鑑委員5人、訪視教師3人及工作人員2人共10人，將到校實地訪視，進行書面佐證資料審閱，與學生、教師、家長及行政人員座談。

二、6月3、4日訪視當天，除特殊因素外，請同仁勿請假並留在辦公室靜候通知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3月11日函送「臺北市99學年度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遷調甄聘作業流程表」，其中99年4月28至5月14日日為各校高、國中申請介聘市內他校、5月中旬為國中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。

二、本校教師如有意願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，國中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者，請於3月18日中午12前填報本室，俾提教評會審議之參考（已申請市內介聘者，不得再申請他縣市介聘）。

此致

本校教師           

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
    申請□介聘市內他校

□介聘他縣市服務(國中部教師)
人事室3.12

   通  知
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9年3月1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辦理98學年度第2學期親師座談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活動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（含兼行政）及職員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參加者，請依規定事先辦妥請假手續。（備註：有關教師及行政相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參加當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）
此致

全體同仁
人事室  敬啟99.3.9
備註：有關教師及行政相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參加當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
通  知
98學年度綜高訪視訂於本（98）年12月2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至下午3時30分舉行，

當日下午1時30分至2時，將分組訪談教師或行政人員及學生。奉示教職員工除因特殊因素

得請假外，應一律出勤。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  敬啟98.12.21
通  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11月10日函轉教育部辦理有關99學年度公立高級中學教師介聘作業一案。

二、本校教師如有意願申請，請於11月16日中午前填報本室（未依限填送者視同放棄），俾提教評會審議。如經教評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

此致

本校高中部教師       □參加介聘（擇一v選）

□不參加               
 簽名：
人事室98.11.11
通           知   於98年11月4日

一、本校訂於98.11.7（星期六）舉辦「創校42週年暨改制高中12週年校慶慶祝活動」，懇請全體同仁共襄盛舉，並穿著發放之運動衫參加（預定11.6日發放）；當日係全天上班，請至人事室辦理簽到；因事無法到勤者，請依規定事先辦妥請假手續（請假以1日登記）。

二、98.11.9（星期一）補假一天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  敬啟

人事室通知98.9.9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8年9月12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舉行98學年度第1學期「學校日活動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及行政同仁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本校教師及行政同仁於非上班時間參加是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

人事室通知98.9.9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8年9月12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舉行
人事室通知98.9.9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8年9月12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舉行98學年度第1學期「學校日活動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及行政同仁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本校教師及行政同仁於非上班時間參加是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
人事室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98.7.27函各機關學校所屬員工差假擴大授權如下：

（一）事假（含家庭照顧假）、病假、婚假、喪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陪產假、產前前假、休假及補假，授權由各處室主任核定。

（二）公假（差）、延長病假及主任以上請假，由校長核定。

（三）有關員工發生婚假、喪假、娩假及流產假時，為使校長能適時表達慶賀及慰問之意，各主管核定後，請即時告知校長。 

（四）部分假別雖授權由一級主管核定，惟請假時，仍須檢附證明文件。

二、擬自98年9月1 起實施。
人事室通知

本校96學年度高中部第9屆暨國中部第39屆畢業典禮，訂於98年6月2日上午7時50分至下午3時舉行，歡迎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參與畢業典禮活動，使畢業同學倍感榮耀與溫馨。

此致

本校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3月3日函送「臺北市98學年度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遷調甄聘作業流程表」，97年4月28至30日為各校高、國中委託教育局辦理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意願調查。

二、本校教師如有意願申請「市內介聘」耆，請於3月5日上午10前填報本室，俾提教評會決議，是否委託介聘委員會辦理現職教師介聘作業之參考。另國中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，亦請一併提出（介聘之教師仍須經擬聘學校教評會審查通過，且已申請市內介聘服務者，當年度不得再申請他縣市介聘服務）。

此致

本校教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3.4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申請□介聘市內他校（擇一v選）

□介聘他縣市服務   

人事室通知
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8年3月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舉行97學年度第2學期「親師座談會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並配戴識別證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（含兼行政）及職員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本校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有關教師及行政相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參加當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

       健康檢查相關規定

一、補助受檢對象:

1.本局科室主管以上、各級學校校長(含籌備處主任)、教師研習中心主任、前一年度合格實授9職等以上人員(含薦任8職等機關首長)並年滿50歲以上者，每年受檢一次，每次補助16,000元。前一年度合格實授9職等以上人員未滿50歲者，得每2年(隔年)受檢一次，每次補助16,000元或每年受檢一次，每次補助8,000元。

2.年滿50歲以上者，每2年(隔年)受檢一次，每次補助16,000元或每年受檢一次，每次補助8,000元。

3.年滿40歲以上者，每2年(隔年)受檢一次，每次補助3,500元。

4.符合受檢資格之當年度退休校長及教職員。

5.符合年齡條件之校警。

二、受檢規定：經核定錄取者，應於年度內擇期前往體檢，若未於當年度內完成受檢，其相關權益由個人自行負責。當年度符合受檢資格者不論是否前往受檢，仍應受每2(隔)年報名、受檢一次之限制。

三、受檢方式:由核定受檢人員自行選擇合法之公私立醫療院所機構(不含醫事檢驗所)進行

檢查，並依檢查醫院所排定之檢查時間，覈實給予公假，公假期間學校課務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應。

四、檢查費用:請受檢人於補助範圍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，如有超出，由受檢人自行負擔。另健康補助費用以補助一次為限。

五、檢查項目：依補助金額及個人健康狀況排定檢查項目，以落實照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意旨。

六、經費部分:請受檢人先行墊付檢查費用後檢據向服務機關學校申請補助暨核銷。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11月14日函轉教育部辦理有關98學年度公立高級中學教師介聘作業一案。

二、本校教師如有意願申請，請於11月19日中午前填報本室（未依限填送者視同不參加），俾提教評會審議。如經教評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

此致

本校高中部教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97.11.17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□參加介聘（擇一v選）

□不參加 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11月14日函轉教育部辦理有關98學年度公立高級中學教師介聘作業一案。

二、本校教師如有意願申請，請於11月19日中午前填報本室（未依限填送者視同不參加），俾提教評會審議。如經教評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

此致

本校高中部教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97.11.17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申請□參加介聘（擇一v選）

□不參加

通           知   於97年11月4日

一、本校訂於97.11.8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11時舉辦「創校41週年暨改制高中11週年校慶慶祝活動」，懇請全體同仁共襄盛舉，並穿著發放之運動衫參加（預定11.6日發放）；當日係全天上班，請至人事室辦理簽到；因事無法到勤者，請依規定事先辦妥請假手續（請假以1日登記）。中午本校家長會將提供每位員工西點餐盒一份，請於11:30以後至總務處領取。

二、97.11.10（星期一）補假一天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  敬啟

人事室通知97.9.17

本校為增進學校與家長間彼此瞭解，訂於96年9月20日（星期六）舉行96學年度第1學期「學校日」活動，歡迎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參與該活動，當日全體教職員工應全日正常上下班（刷卡），專任教師及兼行政教師請至人事室簽到、退；如確有特殊原因者，請事先辦妥請假手續（請假以１日計）。又98年1月30日適逢春節調整放假日，1月17日（星期六）須補行上班，擬配合9月20日(星期六)學校日正常上班，一律於98年1月17日（補行上班日）補假。 

此致

全體同仁         

人事室

通     知    於97年6月26日

本校96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，訂於97年6月30日上午10時40分假本校活動中心舉行，請同仁務必參加（因事應請假1天）。會後辦理期末敬師餐會，除歐式自助餐外，另增加現煮冠軍牛肉麵及北京葱油餅供同仁享用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

人事室通知

本校96學年度高中部第8屆暨國中部第38屆畢業典禮，訂於97年6月2日上午7時30分至下午1時舉行，歡迎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參與畢業典禮活動，使畢業同學倍感榮耀與溫馨。

此致

本校全體教職員工

97.5.27

人事室通知

本校訂於97年4月25下午、26日（星期五、六）舉辦創校40周年暨改制高中10周年校慶。25日下午假華中河濱公園越野賽跑，26日校慶園遊會系列活動，敬請全體同仁共襄盛舉，26日依正常時間準時上下班，行政同仁及專任教師均請至人事室簽到，28日（星期一）補假1日，因故未出席者請依規定事先辦理請假。

此致

本校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通知
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7年3月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舉行96學年度第2學期「親師座談會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並配戴識別證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並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本校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有關教師及行政相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參加是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

人事室通知96.9.11
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6年9月15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舉行96學年度第1學期「學校日活動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及行政同仁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本校教師及行政同仁於非上班時間參加是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(教育局92.10.3北市教人字第09237688800號函)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本校訂於96.11.17（星期六）舉辦「創校40週年暨改制高中10週年校慶運動會暨相關活動」，懇請全體同仁共襄盛舉，發揮大理人團隊優質精神，活動當日請穿著發放之運動衫參加（11.16日前發放）；中午本校家長會將提供同仁每人便當、水果，請於11:30後至總務處領取（簽名或請同仁代領皆可）。

二、96.11.19（星期一）補假一天。

一、「本市96年度公私立各級學校胸部X光篩檢」，本校排定檢查時間為96年11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點至4點30分，敬請本校全體教職員工於上開時間前往川堂受檢。

二、本校教職員工胸部X光篩檢，為顧及對象普及性、防疫周密性，本校受檢人除特殊情形外(例如：懷孕、當年度已做過胸部X光肺結核篩檢者，請於本（11）月16日前通知人事室，俾憑建檔紀錄管理)，應一律參加受檢，另96學年度新進教師及代理教師尚未檢查者，請務必受檢，俾照護校園師生健康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

人事室

一、本校參加臺北市96年優質學校【參加獎項：學生學習】評選複審日期訂於96年5月22日下午13:30—18:00舉行，教育局已排定4位評審委員到校實地訪視，進行書面佐證資料審閱，與學校行政人員、學生及教師座談（詳如附資料）。

二、5月22日下午訪視當天，除特殊因素外，請同仁勿請假並留在辦公室靜候通知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通知

95年度（住院）健康檢查注意事項如下：

一、各受檢人員逕洽檢查醫院（合法之公私立醫療院所機構）排定檢查日期，至遲於95年11月30日前完成健康檢查。

二、依檢查醫院排定之檢查期間循例給予公假（16000元者兩日、3500元者半日），公假期間學校課務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應。

三、檢查項目：各受檢人應將Ｃ型肝炎感染列入檢查項目。

四、檢查費用：依核定補助額度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（受檢人先行墊付檢查費用後檢據向本室申請補助），如有超出部分由受檢人自行負擔。

五、凡核定錄取者，不論是否前往受檢仍應受每兩年（隔年）受檢一次之限制，並受列冊管制停權一年。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2月22日函送「臺北市97學年度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遷調甄聘作業流程表」，97年4月14-16日為各校高、國中委託教育局辦理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意願調查期間。

二、本校教師如有意願申請「市內介聘」耆，請於三月十日下班前填報本室，俾提教評會決議，是否委託介聘委員會辦理現職教師介聘作業之參考。另國中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，亦請一併提出（介聘之教師仍須經擬聘學校教評會審查通過，且已申請市內介聘服務者，當年度不得再申請他縣市介聘服務）。

此致

本校教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3.3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申請□介聘市內他校（擇一v選）

□介聘他縣市服務   

人事室通知
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7年3月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舉行96學年度第2學期「親師座談會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並配戴識別證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並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本校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有關教師及行政相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參加是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

人事室通知96.9.11

本校為加強與家庭聯繫，訂於96年9月15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舉行96學年度第1學期「學校日活動」，敬請全體教師一律出席該活動，無特殊事由者儘量避免請假，專任教師及行政同仁請至人事室簽到，如確有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，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全體同仁         

備註：本校教師及行政同仁於非上班時間參加是日活動者，不另發給代課鐘點費、加班費或相關費用；惟可在不影響校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，依加班規定補假半日。(教育局92.10.3北市教人字第09237688800號函)

 人事室通知

一、本校訂於96.11.17（星期六）舉辦「創校40週年暨改制高中10週年校慶運動會暨相關活動」，懇請全體同仁共襄盛舉，發揮大理人團隊優質精神，活動當日請穿著發放之運動衫參加（11.16日前發放）；中午本校家長會將提供同仁每人便當、水果，請於11:30後至總務處領取（簽名或請同仁代領皆可）。

二、96.11.19（星期一）補假一天。

人事室通知

一、「本市96年度公私立各級學校胸部X光篩檢」，本校排定檢查時間為96年11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點至4點30分，敬請本校全體教職員工於上開時間前往川堂受檢。

二、本校教職員工胸部X光篩檢，為顧及對象普及性、防疫周密性，本校受檢人除特殊情形外(例如：懷孕、當年度已做過胸部X光肺結核篩檢者，請於本（11）月16日前通知人事室，俾憑建檔紀錄管理)，應一律參加受檢，另96學年度新進教師及代理教師尚未檢查者，請務必受檢，俾照護校園師生健康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

通       知

一、本校參加臺北市96年優質學校【參加獎項：學生學習】評選複審日期訂於96年5月22日下午13:30—18:00舉行，教育局已排定4位評審委員到校實地訪視，進行書面佐證資料審閱，與學校行政人員、學生及教師座談（詳如附資料）。

二、5月22日下午訪視當天，除特殊因素外，請同仁勿請假並留在辦公室靜候通知。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通知

95年度（住院）健康檢查注意事項如下：

一、各受檢人員逕洽檢查醫院（合法之公私立醫療院所機構）排定檢查日期，至遲於95年11月30日前完成健康檢查。

二、依檢查醫院排定之檢查期間循例給予公假（16000元者兩日、3500元者半日），公假期間學校課務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應。

三、檢查項目：各受檢人應將Ｃ型肝炎感染列入檢查項目。

四、檢查費用：依核定補助額度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（受檢人先行墊付檢查費用後檢據向本室申請補助），如有超出部分由受檢人自行負擔。

五、凡核定錄取者，不論是否前往受檢仍應受每兩年（隔年）受檢一次之限制，並受列冊管制停權一年。

通     知    於97年1月10日

本校96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，訂於97年1月18日上午10時30分假本校活動中心舉行，請同仁務必參加（因事應請假1天）。會後將辦理96學年度歲末敬師暨家長會聯誼餐會及模彩（除公假得由同仁代抽外，經唱名三次未到者，以棄權論。）

此致

全體教職員工

人事室

通      知

96.10.23為本校96年度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，您係被抽訪教師（或行政人員），請於當日至二樓會議室參加訪談。

此致

人事窒

通      知

臺北市政府教市局96.3.14函本市公、私立高、國中自95學年度第2學期起定期評量當日仍屬正常上課時間，未安排評量之節課，應安排學生各項教育學習活動，不得以「溫書假」為由逕予放假。是學生定期評量時間仍屬上班期間，教師若離校應辦理請假手續。

此致

各處室、教師辦公室

96.3.26

通      知

一、有關臺北市立各級學校95年10月9日是否彈性放假乙案。

二、教育部本（2）日下午2時召集各縣市代表開會決議：本（10）月9日（星期一）各級公私立學校調整放假1日並於同（10）月14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上課1日，如有學校因特殊事由未能於當（14）日補行上班上課者，得另擇日補上班上課並報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（教育局）同意後辦理。
此致

各處室

   人事室敬啟

             95年10月3日

